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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 年 12 月 20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以下与支柱二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GloBE）

相关的指南和意见征询稿 1： 

• 《安全港和处罚减免指南》（不进行公开意见征询）； 

• 关于 GloBE 信息申报表（GIR）的意见征询稿（意见征询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2 月 3 日）；以及 

• 关于 GloBE 税收确定性的意见征询稿（意见征询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2 月 3 日）。 

BEPS 包容性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已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批准了上述《安全港和处罚

减免指南》。上述两份意见征询稿展示了 OECD 秘书处的最新工作成果，但并不代表包容性框架的最终观

点。本文将针对指南与意见征询稿进行解析，分享普华永道洞察。 

详细内容 

《安全港和处罚减免指南》 

鉴于支柱二 GloBE 的税收规则非常复杂，在 OECD 之前开展的数次公开意见征询中，相关利益各方强调了

引入 GloBE 安全港和简化征税措施的必要性。为回应该诉求，OECD 在《安全港和处罚减免指南》中设置

了国别报告（CbCR）安全港（过渡性）、简化计算安全港（永久性）以及处罚减免机制（过渡性），以减

轻跨国企业遵从 GloBE 的合规负担。 

国别报告安全港（过渡性） 

国别报告安全港是一项过渡性措施，豁免跨国公司在 GloBE 实施的最初几年在低风险辖区遵从 GloBE，适

用的财年开始日期不得晚于 2026年 12月 31日，且结束日期不得晚于 2028年 6月 30日。除特殊情况外，

如果跨国企业集团在某一辖区、某一财年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测试条件之一，则其在该辖区该财年的补足税

将被视为零： 

• 微利测试：在该辖区，国别报告中的总收入低于 1,000 万欧元，且国别报告中的税前利润低于 100

万欧元（包括亏损的情况）； 

• 简化的有效税率测试：该辖区简化计算的有效税率不低于当前财年的过渡税率（不同财年的过渡税

率在 15%-1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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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利润测试：国别报告中该辖区的税前利润不大于该辖区成员实体根据 GloBE 计算的实质排除所得 2。若跨国企

业集团在该辖区国别报告中的税前利润为零或亏损，肯定满足该测试，则无需计算该辖区的实质排除所得。 

普华永道观察 

跨国企业集团需要遵循特定的申报要求才能适用安全港。即使跨国企业集团在某个辖区适用安全港，该跨国企业集团仍需遵

循 GloBE 对集团的要求，例如编制和提交 GloBE 信息申报表（关于信息申报表详见下文）。 

上述安全港规定可能会推动税务机关更系统化地监管跨国公司的国别报告。未来跨国公司的国别报告预计将受到税务机关更

多的关注。 

简化计算安全港（永久性） 

《安全港和处罚减免指南》为制定永久性安全港提供了框架。该安全港允许跨国企业集团在不影响 GloBE 结果或违背

GloBE 规则的前提下，避免进行一些复杂的 GloBE 计算。换言之，该措施利用简化的计算方法确定所得、收入和税额，来

替代 GloBE 规则下的 GloBE 所得或亏损、GloBE 收入和经调整有效税额的计算。具体的简化计算方法将在后续发布的征管

指南中提供。 

根据该框架，如果跨国企业集团在某一辖区、某一财年使用简化计算的方法至少满足了以下三个测试条件之一，则该辖区该

财年的补足税将被视为零： 

• 常规利润测试：跨国企业集团（i）GloBE所得不超过该辖区的实质排除所得或（ii）该辖区的GloBE所得为亏损； 

• 微利测试：跨国企业集团（i）平均 GloBE 收入低于 1,000 万欧元，且（ii）平均 GloBE 所得低于 100 万欧元或亏

损； 

• 有效税率测试：该辖区的有效税率至少为 15%。 

该指南还特别规定了非重要成员实体（NMCE）的简化计算安全港。NMCE 是指仅因其规模或重要性水平原因而未在跨国

企业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中逐行合并的成员实体（包括 NMCE 的常设机构）。根据安全港的规定，NMCE 的收入、所得以及

经调整有效税额将参考各国本土法下国别报告相关规定来确认。 

普华永道观察 

上述简化计算的方法尚不清晰。考虑到跨国企业集团最快于 2023年受到 GloBE的影响，普华永道期待 BEPS包容性框架能

进一步明确简化计算的相关内容。 

根据 NMCE 的简化计算安全港，简化后的经调整有效税额将参考各国本土税法下国别报告规定计提的所得税费用。该项计

提的所得税费用排除了递延所得税费用、其他非流动项和计提的或有税收负债。由于这些对有效税额的调整是 GloBE 计算

中最复杂困难的部分，因此，这一简化无疑会受到非重要成员实体的欢迎。 

过渡期处罚减免机制 

在 GloBE 实施的初始期间，跨国企业集团和税务机关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充分熟悉新规则及其应用方式，并建

立适当、健全的合规和申报机制。为了帮助税务机关更好地实施 GloBE，同时也为跨国企业集团提供软着陆，BEPS 包容性

框架引入了过渡期处罚减免机制。 

该机制规定，在引入 GloBE 的初始期间（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开始的财年，但不包括 2028 年 6 月 30 日之后结束

的财年），若跨国企业能证明其已经出于善意来理解和遵守 GloBE 的规定，且税务机关据此判定该跨国企业确实已采取合

理措施确保正确适用 GloBE，则不应对跨国企业施加处罚。 

普华永道观察 

若跨国企业在 GloBE 执行过程中故意逃避义务、申报虚假信息或滥用条款，则不适用处罚减免。处罚减免机制也不会减免

跨国企业根据各辖区国内法应做出的更正申报及补缴补足税的义务。 

根据税收确定性条款（详见下文），跨国企业是否可以获得处罚减免处理应由各国税务机关自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不

设置任何形式的多边程序或审阅。这可能会引起部分跨国企业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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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 信息申报表 

GloBE《立法模板》要求跨国企业集团在每个实施 GloBE 的辖区都提交一份标准化的 GloBE 信息申报表。关于 GloBE 信息

申报表的意见征询稿指出，GloBE 信息申报表的最终目的是制定一套具有一致性和透明性的信息收集标准，以确保跨国企

业集团的申报结果具有一致性和确定性，同时避免大幅增加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合规负担。 

GloBE 信息申报表收集的内容主要包括： 

• 成员实体及其所在地； 

• 跨国企业集团的全部法人实体架构； 

• 计算每个辖区有效税率所需的信息（包括辖区层面的数据以及法人实体层面的数据）； 

• 各成员实体和合资集团成员的补足税； 

• 根据收入纳入规则（IIR）及低税支付规则（UTPR）分配的补足税额； 

• GloBE 规则要求跨国企业对某些条款的适用做出选择，这些信息也需要记录在 GloBE 信息申报表中。 

上述信息集合了跨国企业集团为计算补足税而需要收集的所有数据。需要注意的是，GloBE 信息申报表要求跨国企业集团

披露其全部法人实体架构，包括成员实体层面本年内任何所有权的变化，例如股权转让、出资、赎回、收购、剥离等形式。

另外，跨国企业集团还被要求披露成员实体层面 GloBE 所得或亏损、经调整有效税额的调整项，用于各辖区层面的汇总计

算。 

GloBE《立法模板》规定，GloBE 信息申报表必须在 GloBE 报告年度结束后的 15 个月内提交（成为跨国企业集团的首个财

年，提交期限延长至 18 个月）。 

普华永道观察 

GloBE 信息申报需要申报大量的数据，收集这些数据将给纳税人带来额外的合规负担，同时也对税务机关审核数据的能力

提出更高的要求。 

实施 GloBE 的辖区可能会修订本土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来获取额外所需的 GloBE 相关信息。跨国企业集团将需要遵循这些额

外规定。 

GloBE 税收确定性 

鉴于 GloBE 的复杂性，以及各辖区税务机关在解释或适用规则时可能出现差异，OECD 一直在研究能够为 GloBE 提供进一

步税收确定性的机制。此份关于 GloBE 税收确定性的意见征询稿，旨在寻求能够实现税收确定性的争议预防与解决机制。 

争议预防机制 

争议预防机制旨在确保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早期阶段就税务合规或评估流程中的规则解读和运用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避

免争议。须考虑的机制包括： 

• 基于 GloBE《立法模板》、注释及征管指南（i）确定合格的 IIR、UTPR 和国内最低补足税，和（ii）将问题提交给

BEPS 包容性框架进行明确； 

•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共性风险的评估程序及建立税企协作机制； 

• 类似预约定价安排的具有约束力的确定性机制。 

争议解决机制 

OECD税收协定范本第 25条相互协商程序（MAP）可作为制定 GloBE争议解决机制的基础。这一机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法律

工具来实施，如多边公约、现行的《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现行税收协定或国内法下新的争议解决机制等。 

普华永道观察 

这份意见征询稿包含了广受欢迎的建议，但其实用性和可行性尚未可知。目前来看，这份文件盘点了潜在的争议预防和解决

途径，但 BEPS 包容性框架尚未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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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点 

OECD 本次发布的上述三份文件中，《安全港和处罚减免指南》为跨国企业集团提供了一些过渡性措施，但支柱二的数据

收集和各国政府立法的一致性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其他两份文件尚属征求意见阶段。无论将来相关内容怎样修订，跨国企

业和各国税务机关在 GloBE 规则下面临的合规或征管成本都将是巨大的。 

近期，欧盟及其他一些国家正式批准了支柱二规则的国内立法。2023 年底起，一些辖区将陆续开始实施支柱二规则。鉴于

此，跨国企业集团除了开展支柱二的技术分析，还须考虑支柱二规则实践征管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 

注释 

1. 文件详见链接： 

https://www.oecd.org/tax/beps/safe-harbours-and-penalty-relief-global-anti-base-erosion-rules-pillar-two.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pillar-two-globe-information-return.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pillar-two-tax-certainty-for-the-globe-rules.pdf 

 

2. 根据《立法模板》第 5.3 条，辖区的净 GloBE 所得应减去该辖区的实质排除所得，确定超额所得，以便计算第 5.2 条下的补足税。一个辖区

的基于实质的所得排除额是每个成员实体的工资排除和有形资产排除之和，但该辖区内属于投资实体的成员实体除外。《立法模板》详见链

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24/c5171595/content.html 

 

  

https://www.oecd.org/tax/beps/safe-harbours-and-penalty-relief-global-anti-base-erosion-rules-pillar-two.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pillar-two-globe-information-return.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pillar-two-tax-certainty-for-the-globe-rules.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24/c517159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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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10) 653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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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p.wang@cn.pwc.com 

 

关治平 

普华永道中国国际税服务合伙人 

+86 (755) 8261 8008 
danny.t.kwan@cn.pwc.com 

 

普华永道中国转让定价服务团队 

 

原遵华 

普华永道亚太区转让定价服务主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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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恩亮 

普华永道中国转让定价服务合伙人 

+86 (21) 2323 3756 
paul.tang@cn.pwc.com 
 

蔡凌江 

普华永道中国转让定价服务合伙人 

+86 (20) 3819 2380 
kevin.lk.tsoi@cn.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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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国香港转让定价服务合伙人 

+852 2289 5690 
cecilia.sk.lee@hk.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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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称的中国指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本刊物中的信息仅供一般参考之用，而不可视为详尽的说明。相关法律的适用和影响可能因个案所涉的具体事实而有所不同。在有所举措前，请确保向您

的普华永道客户服务团队或其他税务顾问获取针对您具体情况的专业意见。本刊物中的内容是根据当日有效的法律及可获得的资料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编

制而成的。 

这份中国税务/商务新知由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编制。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是由富经验的税务专家所组成的团队。团队致力搜集、研究并分析

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现有和演变中的税务及相关商务政策，目的是协助普华永道税务部专业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通过与有关的税务和其它

政策机关、学院、工商业界、专业团体、及对我们的专业知识感兴趣的人士分享交流，以保持我们在税务专业知识领域的领导地位。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马龙 

电话: +86 (10) 6533 3103 

long.ma@cn.pwc.com 

 

有关最新商业问题的解决方案，欢迎浏览普华永道／罗兵咸永道之网页：http://www.pwccn.com 或 http://www.pw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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